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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因應動物禽流感疫情，請各校加強宣導禽流感防疫知識，

以維護校園教職員工生之健康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各校利用朝會、課餘、課堂時間，加強宣導禽流感防疫

知識，包括讓師生做好自我健康管理，一旦出現發燒、咳

嗽等類流感症狀，立刻戴上口罩並就醫，並主動告知接觸

史、旅遊史等。

二、避免接觸「禽鳥」：

(一)校園內若有飼養禽鳥，如：雞、鴨、鵝等，飼餵時應配

戴口罩及手套，確實作好清潔及消毒作業，並維持飼養

環境清潔，應定期清洗，消毒養禽設備及其排泄物。若

禽鳥類有大量異常死亡現象，需立即通報本府主管單位

處理；如屬正常死亡之情形，請各校做好戴手套等防護

措施後，自行將其動物遺體包裝後妥善處理。

(二)不要購買或飼養來路不明之禽鳥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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